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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接觸者胸部 X 光檢查成效分析 
 

黃昱勳＊、詹珮君、盧珉如、廖芸儹、許建邦、陳昶勳 

 

摘要 

臺灣在歷年結核病防治的策略上，首要防治重點在於及時診斷及治療傳染性

結核病人，為了能及時診斷結核病人，早期發現未就診的病人更顯得重要。隨著

各項政策的推展，傳染性結核病人逐年遞減，主動發現病人的策略亦已逐步調整。

依據研究顯示，加強在接觸者中主動發現病人，才能減少結核病繼續傳播，也是

最經濟且有效率的方式。本研究以 97年 4月 1日至 101年 12月 31日結核病確診

個案之完成第 1 次接觸者胸部 X 光檢查者為分析對象，並依照指標個案傳染性及

接觸者出生世代分組觀察其發病情況，分別評估該些接觸者第 1次及第 12個月胸

部 X光檢查之效益。研究發現接觸者第 1次胸部 X光檢查有助於結核病主動發現，

此外，指標個案為單純肺外結核病且接觸者為 75年 1月 1日（含）以後出生世代，

第 1 次胸部 X 光檢查發現率不高，在經費考量的情況下，或許可規劃停止執行符

合上開要件接觸者之第 1 個月胸部 X 光檢查（未滿 5 歲個案的接觸者，仍須尋找

感染源）。至於第 12 個月接觸者胸部 X 光檢查之部分，主動發現個案所需檢查人

數偏高。唯在指標個案為痰塗片陽性且培養菌株為結核分枝桿菌之情況下，主動

發現結核病人之成效較佳。倘接觸者之指標個案為傳染性者，其接受第 12個月胸

部 X光檢查比未接受者可提早 2個月診斷出結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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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在歷年結核病防治的策略上，首要防治重點在於及時診斷及治療傳染性

結核病人，為了能及時診斷結核病病人，早期發現未就診的病人更顯得重要。歷

年來隨著各項政策的推展，傳染性結核病人逐年遞減，主動發現病人的策略亦已

逐步調整，依據研究顯示，加強在接觸者中主動發現病人，才能減少結核病繼續

傳播，也是最經濟且有效的[1- 3]。 

臺灣加強結核病接觸者檢查工作，最早可回溯自 55 年起，病人若為開放性

結核病或因結核病死亡個案，其家庭內接觸者應該被列為訪視及檢查對象，為

了及早發現病人，其檢查方式需透過查痰及胸部 X 光（以下簡稱 CXR）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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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59 年，發現查痰所耗費之人力物力過多，於是改為僅初次 CXR 是「待診斷」

或「有不正常陰影」者，再予查痰並培養 [4]。執行對象主要針對所有開放性及非

開放性病人（含因結核病死亡個案）之滿 15 歲以上之接觸者執行 CXR 檢查，同時

規定正常者於 1 年後再檢查 1 次，不正常者必須查痰，並依病情治療管理；滿 3

個月出生至 15 歲以下之接觸者，需依結核菌素測驗（Tuberculin Skin Test, TST）結

果視情況補接種卡介苗及照 CXR；出生至滿 3 個月以內接觸者若無卡介苗疤痕者，

則直接接種卡介苗。所以從該年起，發現病人方式主要以 CXR 檢查為主，查痰為

輔 [5]，這樣的執行方式持續到 91 年，疾病管制局（現為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

疾管署）重新編修「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後，訂定接觸者檢查執行流程，執行

對象改為登記符合診斷定義（查痰陽性、或經治療後 CXR 或臨床症狀進步）之個

案、若遇到個案為特殊職業（如：導師及學生、職場員工、軍人）或曾經待過人

口密集機構等，也有相關之接觸者檢查規範必須遵守（單純肺外不需進行接觸者

檢查）[6-7]。本次制訂也首次規範接觸者檢查需於確診 1 個月內完成，其執行方式：

滿 12 歲以上接受 CXR，若受檢成人檢查正常，每年都應接受 CXR 篩檢；滿 3 個

月出生至 12 歲以下之接觸者，則視 TST 結果決定是否接續照 CXR；出生至滿 3 個

月以內接觸者，倘未接種過卡介苗者，則應直接接種卡介苗，有呼吸道症狀者，

須轉介小兒科醫師診療。隔年（92 年）新增公告：若指標個案為單純肺外且年齡

在 14 歲以下，其共同居住者應列為接觸者檢查對象，以探詢傳染源頭。另於 94

年的函文公告中，首次提到接觸者管理應持續追蹤第 12 個月及第 24 個月的 CXR

檢查。經過 2 年試辦，疾管署於 96 年分析 94 年確診的結核病個案之接觸者檢查完

成率，發現第 1 次完成率達 97%，但第 12 個月的完成率僅 1.4%，24 個月的完成率

僅 0.1%，類似的結果也可以在胸腔病院黃醫師紹宗的臨床門診中發現，1,069 名接

觸者追蹤檢查，首次接檢完成數為 969 人（91%），1 年內接檢完成率僅 8.3%，第 2

年完成率僅 1%，回診數偏低 [8]。在與國內結核病防治專家討論後，決議首要目

標先落實第 12 個月 CXR 追蹤檢查，提高 1 年接檢完成率。並於 96 年編修至「結

核病防治工作手冊」，倘指標個案為痰塗片或培養陽性或胸部 X 光有空洞，其接觸

者必須完成確診 1 個月內及第 12 個月 CXR 檢查 [9]。 

目前臺灣結核病接觸者胸部 X 光檢查的執行情況（下稱接觸者 CXR 檢查），

係透過定期報表監測其完成率。考量接觸者 CXR 檢查已行之有年，相關流程及執

行方式也較為完整得以提供效益評估。本研究以 97 年 4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結核病確診個案之完成第 1 次接觸者胸部 X 光檢查者為分析對象，並依照個案

傳染性及接觸者出生世代分組觀察其發病情況，分別評估該些對象第 1 次及第 12

個月接觸者胸部 X 光檢查之檢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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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結核病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資料於 102 年 4

月下載，結核病接觸者之指標個案通報（含重開）於 97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確診日於 97 年 4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若已執行潛伏結

核病感染評估（即 TST）的接觸者排除不計。一位接觸者只能歸戶在一名指標

個案下，如：家庭內若同時父母為結核病個案，則其小朋友將會被認定為

父親及母親之接觸者，此時依人工邏輯 （越具傳染性者越優先）歸戶至其中

1 名指標個案下。評估第 12 個月 CXR 接觸者檢查成效，100 年 12 月 31 日（含）

以前確診個案的接觸者追蹤至少 12 個月。接觸者轉發病的資訊以接觸者身分

證號串聯 97 年 4 月 1 日至 102 年 6 月 30 日通報確診結核病個案的身分證號。 

二、 分類變項描述 

依結核病指標個案的傳染性，進行傳染性分類分為四類：第一類，痰塗

片陽性且培養菌株為結核分枝桿菌；第二類，非第一類對象，但痰塗片或培

養任一為陽性或 CXR 異常有開洞；第三類，痰塗片且培養均為陰性且 CXR 異

常無開洞；第四類，單純肺外。另依照「疾病管制署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

依出生世代將接觸者分類成：第一類，未滿 13 歲；第二類，13 歲至 75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第三類，74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前出生。 

三、 成效分析定義 

（一）完成第 1 次 CXR 檢查的主動發現率作為接觸者第 1 次 CXR 檢查之執行

成效：第 1 次 CXR 檢查發現的接觸者發病數÷所有完成第 1 次 CXR 檢

查的接觸者數（透過檢查發現之定義：該次 CXR 檢查為診斷結核病之

證據，且診斷報告日期在接觸者檢查日後的 15 日內。另考慮到診療醫

師因證據不足，等待接觸者查痰證據後才進行通報，會有 14 日~90 日的

等待時間，因此另計算診斷報告日期在接觸者檢查日後的 90 日內來進

行敏感性測試）。 

（二）接觸者第 12 個月 CXR 檢查執行成效，將計算下列四項結果: 

1. 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主動發現比率：指稱之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係指以起算點推算第 11 個月～第 13 個月內完成之檢查，倘接觸

者在起算點推算 11 個月內即發病者，則不納入，於符合該條件下，

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發現的接觸者發病數÷所有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的接觸者數。本指標將計算 15 日、90 日內診斷之 CXR 主動發現

率。備註：因本案之分析期間，為推動接觸者檢查初期，在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有可能依據指標個案通報日往後推算 12 個月、或接

觸者第 1 次 CXR 檢查日往後推算 12 個月。為能蒐集更多資料，故採

均納入分析之折衷方式，目前之接觸者第 12 個月追蹤檢查已定義為

以指標個案確診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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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發病率：接觸者完成第 1 次 CXR 檢查後，

在第 11 個月前沒有發病，於第 11 個月至第 13 個月內發病個案人數÷

所有未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接觸者數。承上，除計算第 11 個月

至第 13 個月之 CXR 發病率之外，另計算第 11 個月至第 16 個月之發

病率來進行敏感性測試。 

3. 需要暴露人數(number needed to be exposed，NNE): 以未完成第 12 個

月 CXR 檢查的發病率作為基準，計算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需

要比未執行的狀況，增加多少接觸者，可主動發現 1 名結核病個案。 

4. 存活分析圖，看其第 12 個月 CXR 檢查成效：排除第 11 個月前即發

病的接觸者，以追縱月份(m)為切點，計算該月至月終都未發病接觸

者之累積存活機率，並持續追蹤 30 個月畫出存活分析機率圖，分別

觀察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未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之間的差

異，但因結核病發病率較低，存活機率圖無法看出其差別，故對存

活機率取負數對數值（-Log survival_rate），再進行比較。 

 

結果 

一、 第 1 次 CXR 主動發現之評估 

    接觸者之指標個案（共 60,351 人）必須為 97 年 4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確診，且接觸者必須完成第 1 次 CXR 檢查（表一）。第 1 次完成 CXR 檢查 

 

 

 

 

 

 

 

 

 

 

 

 

 

 

 

 

 

表一、接觸者第 1 次 CXR
1
檢查主動發現比率（依接觸者出生世代、指標個案

2
傳染性分層） 

 
接觸者全年齡層 

 

合 

計 

接觸者未滿 13 歲 

合 

計 

接觸者 13 歲至 75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 
 

合 

計 

接觸者74年12月31日（含）

以前出生 
 

合 

計 

指標 

個案 

傳染 

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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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類 

第 

三 

類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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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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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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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類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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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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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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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第 

四 

類 

第 

三 

類 

第 

二 

類 

第 

一 

類 

第 

四 

類 

第 

三 

類 

第 

二 

類 

第 

一 

類 

總 

人 

數 

N 14813 62057 188749 130037 395656 2110 1069 1352 939 5470 4150 21264 52031 32124 109569 8553 39724 135366 96974 280617 

% 3.74 15.68 47.71 32.87 100 0.53 0.27 0.34 0.24 1.38 1.05 5.37 13.15 8.12 27.69 2.16 10.04 34.21 24.51 70.92 

15 日

內 

診斷 

CXR 

主動

發現
3 

N 10 77 316 411 814 . 2 . 7 9 1 11 33 81 126 9 64 283 323 679 

% 0.07 0.12 0.17 0.32 0.21 . 0.19 . 0.75 0.16 0.02 0.05 0.06 0.25 0.11 0.11 0.16 0.21 0.33 0.24 

90 日

內 

診斷

CXR

主動

發現
2 

N 12 99 415 536 1062 . 3 . 7 10 1 13 41 104 159 11 83 374 425 893 

% 0.08 0.16 0.22 0.41 0.27 . 0.28 . 0.75 0.18 0.02 0.06 0.08 0.32 0.15 0.13 0.21 0.28 0.44 0.32 

註 1.  CXR 檢查：胸部 X 光檢查。 

註 2. 指標個案確診日期為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至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僅完成第 1 次 CXR 檢查之接觸者（剔除曾經執行過 LTBI 評估之接觸者）。 

註 3.  CXR 主動發現：接觸者必須通報為確診結核病個案，通報時該次 CXR 檢查為診斷結核病之證據，且診斷報告日期在接觸者檢查日後的 15 日

內及 90 日內（考量 90 天相關細菌學證據的緩衝期）。 

註 4. 指標個案傳染性分類：第一類，痰塗片陽性且培養菌株為結核分枝桿菌；第二類，非第一類對象，但痰塗片或培養任一為陽性或 CXR 異常有

開洞；第三類，痰塗片且培養均為陰性且 CXR 異常無開洞；第四類，單純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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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觸者共 395,656 人，合計透過第 1 次 CXR 檢查，於 15 日內有 814 例接觸

者被診斷出結核病，於 90 日有 1,062 例接觸者被診斷出結核病，且個案之傳

染性愈高，則發現率愈高 (Trend test, p<0.001)。四類病人之 90 日內診斷發現

率分別為(一)痰塗片陽性且培養菌株為結核分枝桿菌（以下稱第一類）：410 例

/10 萬人；(二)痰塗片或培養任一為陽性或 CXR 異常有開洞（以下稱第二類）：

220 例/10 萬人；（三）痰塗片且培養均為陰性且 CXR 異常無開洞（以下稱第

三類）：160 例/10 萬人；（四）單純肺外（以下稱第四類）：80 例/10 萬人，其

發現率均高於一般民眾結核病發生率（55 例/10 萬人），顯示第 1 次 CXR 檢查

對於主動發現病人有其貢獻。 

    若指標個案為第四類，共 14,813 人接受第 1 次 CXR 檢查，此次 CXR 主動

發現個案（15 日內診斷）共 10 例（發現率為：70 例/10 萬人），若看 90 天內

診斷的主動發現，個案增加至 12 例，估計每找到 1 名個案，需 1,234 名接觸

者接受檢查。其接觸者倘為 75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出生世代（未滿 13 歲、13

歲至 75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共 6,260 名接受 CXR 檢查，主動發現

的個案僅 1 例（發現率為：16 例/10 萬人）。若看 90 天內診斷的主動發現，仍

維持 1 例確診個案，估計每找到 1 名個案，需 6,260 個接觸者接受檢查。本研

究未滿 5 歲結核病個案共收案 50 例，為了找出感染源，共 317 人接受 CXR 檢

查，主動發現個案共 3 例（946 例/ 10 萬人），估計從接觸者中找到 1 名個案，

只需 106 名接觸者接受 CXR 檢查，故建議應持續對未滿 5 歲個案的接觸者進

行篩選，以找到傳染源。 

二、 第 12 個月 CXR 完成率及主動發現率 

接觸者之指標個案確診日須介於 97 年 4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共

310,198 人追蹤至少 12 個月，另排除 11 個月內即發病之接觸者 1,280 人，留下

308,918 人列入本次主動發現評估對象。指標個案的傳染性必須為第一類及第

二類的確診個案，其接觸者才被疾管署要求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由此

250,894 人分析各縣市第 12 個月 CXR 檢查完成率：完成者共 110,108 人(44％)；

97 年確診的個案其接觸者第 12 個月 CXR 檢查完成率為 24%；98 年為 43%；

99 年為 47%；100 年為 54%，逐年進步。在離島縣市：澎湖縣(26%)；連江縣

(24%)、金門縣(18%) 則完成率偏低。 

本研究為提供政策評估，將呈現所有接觸者(308,918 人)第 12 個月 CXR 檢

查情形，依據個案傳染性分類如表二，其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之主動發現

率，共計 116,004 人完成檢查，其中在第 11 個月～第 13 個月內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且於 15 日內主動發現結核病個案共 153 例，主動發現率 130 例/10

萬人；於 90 日內主動發現個案共 169 例，主動發現率約為 150 例/10 萬人（依

敏感性測試來看沒有太大的差異），推斷第 12 個月接檢確實是帶來病人診斷

的主因。另發現隨著個案傳染性愈強，接觸者第 12 個月主動發現率愈高 (Trend 

test, P<0.0001)。病人之發現率分別為第一類：220 例/10 萬人；第二類：10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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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萬人；在第三類與第四類合併計算的發現率為 70 例/10 萬人，顯示仍有部

分非政策須執行之接觸者接受第 12 個月檢查，其發現率相對第一類低 (0.22% 

VS. 0.07%, P=0.02 )。 

未接受第 12 個月的 CXR 檢查共計 192,914 人(表三)，在第 11 個月～第 13

個月診斷發病共 38 人，發病率約 20 例/10 萬人；第 11 個月～第 16 個月診斷

發病共 142 人，發病率上升至 70 例/10 萬人。依據經驗法則，指標個案傳染性

愈強理應接觸者發病率愈高，惟從該表觀察第 11 個月~第 13 個月的發病情形

並無此趨勢，均穩定在 10 例/10 萬人～20 例/10 萬人。所有的接觸者之指標個

案約有 3 成為塗片陽性且有結核桿菌證據之 TB 個案；然而這些發病的接觸

者，其指標個案有 5 成塗片陽性且有結核桿菌證據之 TB 個案 (58,572/192,914 

VS. 67/142, P<0.01 )。倘若將緩衝期限拉長至將近半年，則發病人數受自然時

間因素，隨著時間拉長，接觸者即陸陸續續發病，導致數據上看到接觸者發

病人數增加，倘若再以此時間區間（第 11 個月~第 16 個月）觀察個案傳染性

與接觸者發病率的關係，便發現傳染性愈強，發病率愈高(Trend test, P<0.01)。 

 

 

 

 

 

 

 

 

 

 

 

 

 

 

 

 

 

 

 

 

 

 

 

表二、接觸者第 12 個月 CXR 檢查
1
主動發現比率（依接觸者出生世代、指標個案

2
傳染性分層） 

 
接觸者全年齡層 

 
 

合 
計 

接觸者未滿 13 歲 

合 
計  

接觸者 13 歲至 
75 年 1 月 1 日 
（含）以後出生  

 
合 
計  

接觸者 74 年 12 月 31 日

（含）以前出生 
 

 

合 

計  

指標 

個案 

傳染性 4 

第三類 

與 

第四類 

合計 

第 

二 

類 

第 

一 

類 

第三類 

與 

第四類 

合計 

第 

二 

類 

第 

一 

類 

第三類 

與 

第四類 

合計 

第 

二 

類 

第 

一 

類 

第三類 

與 

第四類 

合計 

第 

二 

類 

第 

一 

類 

總 

人 

數 

N 5896 64974 45134 116004 158 313 311 782 1942 18950 14080 34972 3796 45711 30743 80250 

% 5.08 56.01 38.91 100 0.14 0.27 0.27 0.67 1.67 16.34 12.14 30.15 3.27 39.4 26.5 69.18 

第 11～13 個

月內執行， 

且於 15 日 3 

診斷 CXR 

主動發現 

N 3 55 95 153 . . . . . 11 24 35 3 44 71 118 

% 0.05 0.08 0.21 0.13 . . . . . 0.06 0.17 0.1 0.08 0.1 0.23 0.15 

第 11～13 個

月內執行， 

且 90 日 3內 

診斷 CXR 

主動發現 

N 4 66 99 169 . . . . . 12 25 37 4 54 74 132 

% 0.07 0.10 0.22 0.15 . . . . . 0.06 0.18 0.11 0.11 0.12 0.24 0.16 

註 1.CXR 檢查：胸部 X 光檢查，第 12 個月接觸者檢查必須於起算日後第 11 個月至第 13 個月內完成。 

註 2.指標個案確診日期為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至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僅完成第 1 次 CXR 檢查之接觸者（剔除曾經執行過 LTBI 評估之

接觸者）。 

註 3.在上述條件下，第 12 個月接觸者主動發現：接觸者必須通報為確診結核病個案，且被診斷時的 CXR 在任一接觸者檢查日期之 15 日

或 90 日內。 

註 4.指標個案傳染性分類：第一類，痰塗片陽性且培養菌株為結核分枝桿菌；第二類，非第一類對象，但痰塗片或培養任一為陽性或 CXR

異常有開洞；第三類，痰塗片且培養均為陰性且 CXR 異常無開洞；第四類，單純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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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12 個月 CXR 主動發現之評估 

若以未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表三）接觸者的發病率為基礎，將完成

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的的發現率（表二）與其相比，若指標個案傳染性為第一

類，其接觸者透過此次檢查之個案發現數為未執行檢查族群的個案發病數的

1.91 倍(95%C.I=1.4-2.6，完成檢查發現率 0.22%；未執行檢查發病率 0.11%, 

P<0.001)；相對地，若指標個案傳染性為第二類，其接觸者在未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之接觸者的發病率在第 11 個月～第 13 個月為 0.02%，第 11 個月～

第 16 個月為 0.07%，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的發現率為 0.08%～0.10%，是

未執行檢查卻發病者的約 1.5 倍（95%CI=1.1-2.2, P=0.02）；若指標個案傳染性

為第三類與第四類合計，其接觸者在未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之接觸者的發

病率在第 11 個月～第 13 個月為 0.02%，第 11 個月～第 16 個月為 0.04%，完

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的發現率為 0.05% 和 0.07%，是未執行檢查卻發病者的

約 1.7 倍（95%CI=0.6-5.2, P=0.29），但未達統計顯著差異。推論對於傳染性不

太高的指標個案（第二類）接觸者，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的較大的好處可

能為提早診斷，而此部分將於存活分析處再次印證。 

表三、接觸者未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
1
，第 11 個月~第 13 個月、第 11 個月~第 16 個月 

發病率（依接觸者出生世代、指標個案
2
傳染性分層） 

 接觸者全年齡層 e 

 

 

合 

計  

接觸者未滿 13 歲 

 

 

合 

計  

接觸者 13 歲至 

75 年 1 月 1 日（含）

以後出生 
 

 

合 

計  

接觸者 

74 年 12 月 31 日（含）

以前出生 
 

 

合 

計  

指標 

個案 

傳染性
4 

第三類 

與 

第四類 

合計 

第 

二 

類 

第 

一 

類 

第三類 

與 

第四類合計 

第 

二 

類 

第 

一 

類 

第三類

與 

第四類

合計 

第 

二 

類 

第 

一 

類 

第三類

與 

第四類

合計 

第 

二 

類 

第 

一 

類 

總人數 

N 52128 82214 58572 192914 2087 674 554 3315 17176 20723 14813 52712 32865 60817 43205 136887 

% 27.02 42.62 30.36 100 1.08 0.35 0.29 1.72 8.9 10.74 7.68 27.32 17.04 31.53 22.4 70.96 

第 11 個月至

第 13 個月內 

診斷發病
3 

N 9 16 13 38 . . . . . 2 3 5 9 14 10 33 

% 0.02 0.02 0.02 0.02 . . . . . 0.01 0.02 0.01 0.03 0.02 0.02 0.02 

第 11 個月至

第 16 個月內 

診斷發病 

N 20 55 67 142 . . . . . 7 16 23 20 48 51 119 

% 0.04 0.07 0.11 0.07 . . . . . 0.03 0.11 0.04 0.06 0.08 0.12 0.09 

註 1. CXR 檢查：胸部 X 光檢查，第 12 個月接觸者檢查未執行，或非於起算日第 11 個月至 13 個月完成。 

註 2.指標個案確診日期為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至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僅完成第 1 次 CXR 檢查之接觸者（剔除曾經執行過 LTBI 評估之

接觸者）。 

註 3.發病必須是接觸者通報為確診結核病個案，且被診斷時的 CXR 必須在起算日之第 11 個月至第 13 個月（或 16 個月）。 

註 4.指標個案傳染性分類：第一類，痰塗片陽性且培養菌株為結核分枝桿菌；第二類，非第一類對象，但痰塗片或培養任一為陽性或 CXR

異常有開洞；第三類，痰塗片且培養均為陰性且 CXR 異常無開洞；第四類，單純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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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資料分成世代討論，在世代較大的接觸者（7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

生），主動發現可多找出約 1.8 倍（95% CI=1.4-2.3, P=0.001）之轉發病個案。

指標個案若為第一類傳染性其接觸者未執行第 12 個月檢查第 11 個月～第 16

個月發病率約 0.12%，完成檢查接觸者發現率約 0.23%-0.24%，可多找出約 2

倍 (95% CI=1.4-2.9, P<0.001) 的個案，但指標個案傳染性若為第二類約 1.6 倍

（95% CI=0.9-3.1, P=0.12）；若世代為 13 歲至 75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的接觸

者，主動發現也可多找出約 1.7 倍 (95% CI=1.0-2.9, P=0.03)的個案。 

另以表四作為第 11 個月～第 13 個月篩檢的發病基準值，若指標個案傳染

性為第一類，接觸者完成第 12個月CXR檢查比未完成檢查者，需 530人 (NNE) 

執行檢查可多找出 1 例結核病個案。以出生世代分層：13 歲至 75 年 1 月 1 日

以後出生的接觸者，NNE 為 670 人，在世代較大的接觸者（74 年 12 月 31 日

以前出生）NNE 為 480 人。指標個案傳染性為第二類，NNE 為 1,670 人。13

歲至民國 75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的接觸者，NNE 為 2,000 人，在世代較大的

接觸者 NNE 為 1,250 人。 

四、 以存活分析來看第 12 個月 CXR 檢查執行效果 

研究中第一類及第二類傳染性個案之 13 歲（含）以上接觸者，且未曾於

第 11 個月前發病共 249,042 人，利用該資料檢討主動發現半年內的實質影響，

首先分析（接觸者發病）個案的第 50 個百分位發病者的發病時間，在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的接觸者是第 12~13 個月，未完成檢查者是第 14~15 個月，

平均可提早診斷約 2 個月的時間（Log-rank test, p<0.05）。 

若持續追蹤 30 個月（僅 169,601 人可納入分析）探討其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是否存在優勢。圖一為存活分析圖，縱軸是取負值對數(-log)的存活機率，

橫軸為追蹤月份，紅色虛線表示追蹤到第 12 個月的時間切點，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接觸者- log 存活機率(-Log survival_rate)以綠線表示，未完成第 12 個

月 CXR 檢查以藍線表示。圖一依據個案傳染性分成第一類（圖一 A）及第二

類（圖一 B）；並依出生世代分成 13 歲至 75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圖

一 A(1)、圖一 B(1)；74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前出生：圖一 A(2)、圖一 B(2)。

圖中可發現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綠線）之接觸者轉個案比未完成檢查者

（藍線），在第 11 個月至第 13 個月檢查的時間點-log 存活機率有較明顯的上

升（斜率較大），推測為當時第 12 個月 CXR 檢查介入的結果。指標個案若為

第一類傳染性，且接觸者是 74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前出生（圖一 A【2】）

同時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整體發病機率明顯高於未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的接觸者（Log-rank test p<0.01），指標個案若為第二類傳染性（圖一 B

【2】），整體發病機率亦可看出差異（Log-rank test, p<0.05）。然而在 13 歲

至 75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的接觸者世代，整體發病機率在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亦高於未完成者，但由於發病率相對低，沒有達統計顯著差異

（Log-rank test, p>0.05）（圖一 A【1】、圖一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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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研究發現在接觸者第 1 次 CXR 檢查主動發現可找出 210 例/10 萬人，顯示該

次 CXR 主動篩檢，有一定的效果，確實是結核病控制策略重要的手段之一 [3, 10 

-11]。若指標個案為單純肺外，出生世代為 75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的接觸

者找到 1 名結核病個案，成效遠低於 74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前出生的接觸者，

建議未來可考慮停止執行單純肺外且出生世代為 75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的

接觸者第 1次CXR檢查，但仍建議維持未滿五歲個案的接觸者持續執行第 1次CXR

檢查尋找可能的源頭 [10]。第 12 個月 CXR 檢查較高的主動發現率可發現在高傳

染性個案（第一類）的接觸者，其次係指標個案傳染性為第二類的接觸者。本研

究亦發現，在傳染性指標個案的接觸者，若接受第 12 個月 CXR 檢查比未接受者提

早約 2 個月診斷出結核病。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僅需保留指標為第一類高傳染

性的接觸者，進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 

追蹤月份(m) 

 

A.第一類傳染性個案 

(1)接觸者為 13 歲至民國 75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 
(n=20,041) 

 
 

(2)接觸者為民國 74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前出生 

(n=53,350) 

 
 

B.第二類傳染性個案 

(1)接觸者為 13 歲至民國 75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 
(n=25,148) 

 
 
(2)接觸者為民國 74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前出生 

(n=71,062) 

 
 

註 1：是否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1:完成；0:未完成；預計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時間切點「....」 

註 2：第二類傳染性：指標個案為非痰塗片陽性且培養菌株為結核分支桿菌，但痰塗片或培養任一為陽性

或 CXR 異常有開洞；第一類傳染性：指標個案為痰塗片陽性且培養菌株為結核分支桿菌 

 

圖一、依指標個案傳染性分類，不同出生世代接觸者第 12 個月 CXR 檢查執行成效示意圖 

追蹤月份(m) 

 

追蹤月份(m) 

 

追蹤月份(m) 

 

Log-rank test P=0.49 

 

Log-rank test P=0.057 

 

Log-rank test P<0.01 

 

Log-rank test P<0.05 

 

-Log(survival_rate) 

 

-Log(survival_rate) 

 

-Log(survival_rate) 

 

-Log(survival_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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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時發現個案若為第三類及第四類傳染性，其接觸者在第 1 個月 CXR 主動

發現仍可找到發病個案，指標個案因不具傳染性，有可能是發病的接觸者曾接觸

過從未被篩檢出的結核病個案而導致發病 [12]。在看第 12 個月 CXR 檢查執行成

效圖時 (圖一)，13 歲至 75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的接觸者世代，在完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者的整體發病機率雖高於未完成者，但因結核病發病率都不高，導

致在比較發病率時未達統計顯著差異；另一項原因是若感染者屬於世代較年輕

的，普遍被認為是短期內曾接觸結核病個案，一旦被感染後無論是有無檢查者，

五年內都容易變成病人 [12]，故觀察到的差距不易達成顯著。世代較年長者，結

核病發病的背景值高，發病率的差異較容易達到統計顯著。此外，較年長的接觸

者又願意接受篩檢，可能因其他疾病導致醫療利用率比不願意接受篩檢者高 

[13]，都是可能讓發病率明顯不同的原因。 

胸部 X 光檢查一直以來都是臺灣主動發現結核病個案的重要工具，過去的目

標族群是全國民眾 [7]，直到疾管署承接全國結核病防治業務後，發現其成本效益

不高，在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方向後，開始停止對於全國民眾執行胸部 X 光

篩檢 [6,10,11]。過去研究也發現，主動發現的成效係會受結核病盛行率、是否為

高風險族群（如曾待過人口密集機構、接觸過 HIV 感染者）、醫療可近性是否充足

及成本影響 [14]，故研究多建議在結核病發生率低的國家，不鼓勵大量的 CXR 篩

檢。為使 CXR 檢查更有效率，應該放在更高風險族群，如結核病接觸者、監獄受

刑人、HIV 感染者的同住者、健康照護工作者、藥物成癮者、遊民、貧民區等 [15, 

16]。是否持續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參考國外的研究建議，若是在結核病照

護服務充足且穩定成長的情況下，主動發現執行一次檢查就已足夠，重複執行檢

查可能帶來更顯著的醫療成本花費，一旦第 1 次檢查機制啟動，即會提高社區內

民眾對於結核病的警覺心，讓社區內更多民眾能提早就醫進行診斷 [14]。 

 

限制 

研究評估第 1 次 CXR 檢查成效，係計算每找到 1 名結核病個案需執行多少

人的接觸者 CXR 檢查，與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每多找到 1 名結核病個案（比

未執行第 12 個月 CXR 檢查者）需要多做多少人的 CXR 檢查（NNE）概念不同，

故無法將第 1 次 CXR 檢查得到的絕對人數與第 12 個月 CXR 檢查 NNE 進行比

較。主要原因為本計畫收案對象，只收集完成第 1 次 CXR 檢查者，未與系統中

連第 1 次 CXR 檢查都沒完成者比較計算 NNE，收案時考量到連第 1 次 CXR 檢

查都未完成者，可能一開始就未被確實追蹤，若直接使用系統內未完成第 1 次

CXR 檢查者的資料，將無法代表實際未執行者的發病狀況。 

研究中判定第 12 個月 CXR 檢查主動發現，係採用該次 CXR 檢查是否為診

斷結核病的依據（診斷報告日期在接觸者檢查日後的 15 日內、90 日內通報），

其實無法區別是主動發現或是因症就醫，可能導致本研究高估其第 12 個月 CXR

主動發現率。本研究試著將 90 日內主動發現的個案（169 例）與歷年權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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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縣市防疫業務考評「主動發現名單」比對，也僅能確定其中 60 人（35.5%）

有在其名單中，一大因素係該考評名單乃透過縣市主管機關主動提報，第 12 個月

追蹤時效通常較長，資料遺失或未完整保存，在一開始提報時就未將名單收齊全，

無法正確比對，經多方考量後仍以本研究計算方式執行主動發現監測。對於未完

成第 12 個月 CXR 檢查的部分，也有類似的限制。若非在第 12 個月的區間內（第

11 個月~第 13 個月）接受檢查者，視為未完成。細部分析可發現，142 人排除掉

11-13 月發病的 38 人後，有 35 名個案是在 14-16 個月期間主動發現所致。但由於

此類發病之接觸者，其指標個案傳染力相當高，我們觀察到個案發生率從 11-13 月

的 20/10 萬上升至 11-16 個月的 70/10 萬，推斷就算無第 12 個月 CXR 檢查，這些接

觸者也會因發病風險高，陸陸續續發病。 

依分析結果看來，接受篩檢的人通常變成病人的機會較不篩檢的人大。本研

究雖無勾稽死亡檔，可能會有分類錯誤的問題；但如果接觸者有發病，還來不及

參加篩檢就死亡，本研究不會知道，由於他們根本就沒機會進行篩檢也沒有因症

就醫，可能會讓此研究結果，趨於保守。 

本次研究也發現接觸者第 12 個月完成率在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偏低，這

些地區接觸者組成多為人口流動性高的青壯年族群，管理單位往往到要執行第 12

個月檢查時，才發現同住者已離鄉、職場工作者已轉職、輪調，當時的現役軍人

已回至各居住縣市，另因疾管署在執行接觸者追蹤是依附在（結核病）個案的縣

市下管理，只能透過跨縣市轉介，但各縣市因傳染病業務比重不一導致效率有別，

種種因素都影響追蹤成效，這都是現在及未來需要克服的挑戰。 

 

結論 

在接觸者中主動發現個案 [3]，仍然會是下一個 10 年，臺灣結核病控制策略

重要的一環。本研究顯示接觸者第 1 次與第 12 個月的 CXR 檢查，對於不同類型的

指標個案，效益有所不同，提供給權責單位參考應用；公共衛生單位，如何有效

率地找到真正的結核病接觸者，並且提供接觸者必要的衛教、促進接觸者順利地

完成接觸者檢查、提早診斷病人並減少未來變成病人時的傳播，將是下一階段重

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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